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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固一矿电力监控系统维保技术要求

一、维保范围
按照《焦煤公司煤矿机电设备专业化维保和专业化预防性检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焦煤公司办字（2024）22号）文件精神要求，需要每年由原厂家对电力监控系统（包括电力监控系统、防越级跳闸系统、变电所门禁系统、电缆沟、桥架在线红外温度监测系统，井下变电所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，能耗分析、操作票自动生成系统等）开展维保，对系统异常数据进行处理，部分功能进行完善。
二、符合标准

符合国家及河南省现行有关智能化供配电系统建设的政策、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及规范。
三、维保方式及内容

（一）紧急服务方式

1.电话支持：接到用户技术支持请求或故障报告后，立即以电话及微信视频等方式帮助用户，指导用户解决问题。

2.远程连接服务：技术人员在用户授权后，可通过远程连接进入用户系统帮助用户解决问题。

3.现场服务：以上两种形式无法解决问题时，应在24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问题处理，保证电力监控及各子系统的正常运行。

4.故障排除时间：常规故障需在1天内排除并解决，若在1天内无法解决，服务方应向用户提出详细解决方案及计划安排，并结合用户协商处理。

（二）现场定期维保服务内容

1.系统监控分站的维修保养及损坏更换。

2.系统数据连接的通讯调试及故障排除。

3.系统仪表及设备的通讯故障认定（属于服务方的原因进行排除解决）。

4.系统设备的维修保养。

5.上位机数据服务器的维修保养及损坏更换（非人为因素）。

6.网络维修：因用户局域网变更、IP地址冲突问题无法连接互联网等的网络通讯处理等。

7.数据无法恢复：硬盘物理性损毁的，需要重新更换调试。

8.人员培训（包括系统检修、操作等）。
（三）维保服务报告
维保人员每次现场服务（包含紧急服务与定期维保服务）完成后，需为用户提供一份针对此次维保服务的现场维护报告，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1.现场的工作记录，包括现场维保项目及对系统调整、优化工作的记录等。

2.现场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、建议等。
（四）硬件损毁更换及调试

1.若因硬件设备发生故障或损毁而导致的系统问题（非人为损毁），服务方应提供相关配件产品的优惠报价，并免费送货。

2.若用户新增设备等且因需要扩展系统及对系统升级时，服务方应负责接入数据采集服务器及系统的调试工作，费用根据扩展工作量情况另行协商确定，新增所需设备，用户按照产品实际单价进行支付。

(五)系统功能扩展
1、除去实现系统维保要求内容，本次维保要求提供以下设备并实现以下功能。

2、配置电力监控分站2台，实现西四盘区巷道掘进局扇风机远程集控；配置一氧化碳传感器，实现无人值守变电所数据监测；配置门禁火灾联动装置，实现西四盘区1#变电所火灾报警与门禁装置联动。
3、负责将变电所内电力监控分站交换机划分VLAN，实现视频传输与数据传输逻辑隔离，提高系统远程操作速度。
四、维保周期
1.正常情况下每季度对系统进行1次维保，每次维保时间不少于5天；每年对系统维保不少于4次，总维保时间不少于20天。
2.特殊情况下（如上级大型智能化检查等）维保，用户提前2天通知服务单位，服务单位应给出明确回复。
五、质量及验收要求

电力监控系统运行稳定、数据上传正常，系统能够通过国家、省、地、公司、矿井等相关管理部门的测试与验收。
六、服务地点

赵固一矿井上、下现场。
七、服务期限

合同签订后接到矿方通知30内完成首次系统维保。
八、付款方式
无预付款，设备首次维保经验收合格后，分期支付至合同价款的90%；10%质保金待设备使用一年无质量问题一次性支付(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，影响设备运行连续性，将从设备重新投入运行日起重新计算质保期)。逾期付款按无息处理，支付方式为内部转账或电子承兑汇票。

九、其他要求

1.合同期限1年，费用包含服务期内系统维保、安装、更换、调试、上传（除超出及新增设备费用）等一切费用，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2.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